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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6_9C_AC_

E6_A1_88_E6_98_AF_E5_c36_52546.htm [案情] 原审原告（原

审反诉被告）：河南省辉县市金属材料公司（下称材料公司

） 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河南省辉县市工具厂（下称

工具厂） 工具厂从1990年到1992年在材料公司处购圆钢、炭

结钢等各种型号钢材，当时约定随取货随付款。期间工具厂

陆续给付材料公司货款。截止1992年7月12日工具厂最后一次

付款时间，工具厂共累欠材料公司钢材款140669.3元，对此双

方供认一致。 之后，也就是从1992年7月13日到该案起诉之日

即1996年6月29日，在此期间材料公司从未向工具厂追要过货

款，后两单位之间虽仍有业务往来，但材料公司并未就下欠

款140669.3元再行追要。只是在材料公司更换新的法定代表人

后才起诉向工具厂追要所下欠的钢材款。 虽然材料公司提出

有向工具厂追要货款的证明材料，但此证明材料均系出自材

料公司的工作人员及其主管局领导的证言，且工具厂对此均

予以否认。工具厂反诉称，材料公司1992年挪用其钢材指

标400吨，给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要求材料公司赔偿损失28

万元。该案在原审庭审时，工具厂曾向合议庭提出了诉讼时

效异议，但原审合议庭未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审查。 [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工具厂欠材料公司货

款140669.3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材料公司要求工具厂

给付货款，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

零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工具

厂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材料公司货款140669.3元。驳回材



料公司要求工具厂给付利息88621.66元的诉讼请求。驳回工具

厂的反诉。 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1999年10月11日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材料公司

在提起诉讼时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从1993年春到该案起诉

之日即1996年6月29日，在这期间材料公司未向工具厂催要过

货款，也没有出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项。材料公

司在提起诉讼之日已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

请求不受法律保护。原审判决确有错误。特提出抗诉，请依

法再审。 法院经再审认为，工具厂购买材料公司的钢材下欠

材料公司钢材款140669.3元，双方供认，事实清楚。材料公司

起诉向工具厂追要欠款140669.3元，本应支持。但材料公司向

工具厂主张权利应从工具厂最后一次付款的次日即1992年7

月13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从1992年7月13日起至1996年6

月29日材料公司起诉前，在此期间材料公司未曾向工具厂主

张过权利，虽然材料公司提出有向工具厂追要欠款的证明材

料，但此证明材料均系出自材料公司工作人员及其主管局领

导的证言，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工具厂对此均予

否认，材料公司所举证据不力，不足采信。材料公司于1996

年6月29日才向法院起诉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显然已经超过

了诉讼时效，并且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诉讼时

效期间的情况，故材料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原审判决

对诉讼时效问题未作审理，导致该案实体处理上的错误，故

再审应予改判。至于工具厂反诉，因不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

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可向有关

职能部门申请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

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辉县市人民法院再审判决

撤销（1996）辉经初字第214号经济判决书；驳回材料公司的

诉讼请求；驳回工具厂的反诉。 材料公司不服再审一审判决

，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从1990年至1996年期间工

具厂在材料公司购各种钢材累计欠款140669.3元。双方的债权

债务在1992年时并未确认，工具厂在1992年也没有给材料公

司出具欠据，只是在往来帐目中显示。1992年之后，双方买

卖关系仍在继续，该债务的确定时间应为业务终止时间

即1996年3月18日，故本案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从1992年

到1996年6月材料公司及其主管机关辉县市物资局曾多次向工

具厂索要欠款，原审判决也未予认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辉

县市人民法院判决。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工具

厂从1990年与材料公司发生钢材买卖业务双方没有书面合同

。村料公司在供货后，工具厂应及时结清货款。1990年

至1992年7月12日工具厂前后一次付款累计欠材料公

司140669.30元，双方均无异议。工具厂以材料公司占用

其1992年400吨钢材指标给其造成经济损失而拒付140669.30元

钢材款。此时材料公司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并应在

法律规定的二年时效期限内主张其债权，但材料公司于1996

年6月29日才向辉县市人民法院起诉，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

间，故该债权不应受法律保护。 材料公司上诉称1992年双方

仍发生业务，应从1996年3月18日业务终止时间确定债务。

因1992年以后工具厂从材料公司每次购进钢材都即时结清了

货款。因此，1992年以后双方发生的业务与1992年以前确定

的债务不为同一法律事实。故材料公司所持债务确定时间应

为1996年3月18日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材料公司



所提出的本公司及其主管机关物资局曾多次向工具厂索要欠

款，因材料公司提供的证据是本单位工作人员的证言，系单

方行为；提供的主管机关辉县市物资局领导的证言与本案有

直接利害关系，工具厂均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认定。综上

，材料公司不能提供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有效证据，其上诉

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